
公    告 
 

一、 依據本校校園交通管理辦法第十

一條規定，辦理廢棄自行車處理事

宜。 

二、 本處業於 113年 12月 20日於此

自行車停車處進行公告移車，認領

期間至 114年 1月 17日，逾期視為

廢棄物處理。 

 

總務處敬上 

連絡電話:校內分機 1328 

中華民國 114 年 1月 3日 


